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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社區培力與輔導計畫 

一、 緣起 

    在福利民營化及福利社區化時期中，社區被視為是福利提供單

元，配合政府政策提供福利服務，但隨時代演進，政府與民間團體逐

漸為夥伴關係，在政府與社區間的合作模式及希望將社區整合在服務

輸送體系下的期待，「與社區同工」概念逐漸興起，係用以表達政府

或社會福利組織與社區共同工作。 

    而社區培力目的與過程，即是協助社區學習、培養願意參與公共

地方事務的人才，培力重視其過程甚於結果，係為協助解決社區問

題，並付諸行動的過程，也是一種使人們學習去改變環境和做決策的

過程。因此，透過強化社區運作能力、協助連結資源網絡、強調社區

人才自立與訓用合一，讓服務多元化及系統化，爰透過社區培力與輔

導計畫，提供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經驗及彼此學習社區工作理念與技

術，以期提昇社區組織的能力，進而改變社區，達活力、自主、幸福、

永續之福利社區化願景。 

二、 目標 

(一) 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結合兒少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婦女福利、老

人福利、社會救助、志願服務；社區防災及社區防暴宣導等相關福

利服務，強化社區提供在地服務之量能，提升社會福利服務之可近

性、可及性及便利性。 

(二) 鼓勵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社區活動、活化社區組織、凝聚社區意識，

並訓練社區幹部具有管理組織、主持會議、自行設計系列性及獨立

進行方案，以達訓用合一之目標。 

(三) 協助社區釐清會務、財務、社區年度發展計畫及業務運作等不同面

向之問題，使社區發展協會更愈穩健。 

(四) 規劃不同級別的社區發展策略，並減少本縣停滯型社區並強化社區

執行方案能力，進而成為潛力型及發展型社區。 

(五) 鼓勵有量能之社區執行聯合社區方案，鼓勵社區之間建立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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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解決共同問題及追求共同目標，並擴大社會參與機會。 

(六) 建立開放、透明的溝通渠道，讓社區成員可以分享意見、提出問題

和找出共識，並建立社區認同感及凝聚社區意識。 

三、 委託單位：雲林縣政府 

四、 執行期間：自 113 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五、 委託服務項目 

(一) 社區輔導： 

1. 執行並規劃本縣潛力型及發展型社區輔導策略。 

2. 執行本縣推舉參加衛生福利部金卓越社區選拔輔導事宜。 

3. 每月實際進入社區輔導次數應達 10次(扣除旗艦外督會議)。 

4. 執行本府所核定小旗艦社區或衛生福利部大旗艦社區外督會

議。 

5. 執行旗艦社區分區培力策略或個別化輔導。 

6. 訂定社區相關輔導紀錄表、滿意度調查或相關表單。 

(二) 辦理人才培訓課程： 

1. 公所人員：辦理 9小時公所人力培訓課程(以社區工作相關法規

及基礎理論為主)。 

2. 社區幹部培訓營 

(1) 以理事長、總幹事、執行長、志工隊長、常務監事或實際負責

社區業務之幹部為參與對象。 

(2) 課程內容應以課程講授、實務演練及分組討論為主。 

(3) 全程參與時數為 30 小時，完訓者(可接受請假 3小時，請假應

以書面為之)頒發結業證書。 

3. 移地見學服務 

(1) 辦理 1場次縣外績優社區走動學習。 

(2) 辦理 1場次人力培訓共識營。 

(3) 辦理 1場縣內績優社區走動學習。 

4. 辦理大小旗艦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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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事務 

1. 辦理本縣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考核暨選拔工作。 

2. 辦理鄉鎮市公所社區發展業務聯繫會報 2次。 

3. 建立社區發展業務跨局處資源手冊。 

4. 製作社區發展業務宣導品。 

5. 辦理本縣福利社區化年度成果展暨社區績效考核暨選拔頒獎。 

6. 專案人力或臨時酬勞人力不定期回駐本府辦理相關事項。 

7. 接受本府社會處不定期督導及其他應辦理事項。 

六、 預期效益 

(一) 量化效益 

1. 社區發展協會參與人力資源開發及培訓、講習等培力課程，受

訓涵蓋率應達 35%(受訓涵蓋率=(受訓社區數/113 年 11 月底本

縣社區數)%)。 

2. 停滯型社區擾動率應達 7%(停滯型社區擾動率=(停滯型社區受

訓數/113 年度本縣停滯型社區數)%)。 

(二) 質化效益 

1. 提供社區發展協會諮詢、協調、計畫、評估等輔導機制。 

2. 強化社區在地服務量能，提升社會福利服務之可近性、可及性

及便利性。 

3. 提升社區幹部專業能力，建立整合性的社區工作推動服務支援

網絡。 

4. 培育社區人才自立，使社區能永續經營並達訓用合一之目標。 

七、 本案所輔導之社區發展協會來源 

(一) 本縣核准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二) 本府轉介之社區發展協會。 

(三) 經委託單位評估有輔導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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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如遇不可抗因素致無法達到原規劃之內容、人數、社區數、受訓

社區涵蓋率或擾動率等要求，得報本府同意後，視情況予以異動。 

九、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